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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尤某自 2012 年 12 月 28 日起到高邮市某酒店工作。2018 年 8 月 21 日尤某委托同事柏某书写

辞职报告后，本人提交辞职报告到公司申请辞职。公司在收到尤某的辞职报告后，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发出通知，表示同意尤某辞职，要求尤某在 30 日内做好交接，并于 9月 20 日前到人事部门办

理离职手续。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尤某在收到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关

系通知书后，了解到自己不能享有经济补偿后，反悔自己当初的行为，提出辞职申请不是本人所写，

故不承认自己申请辞职，而是公司违法解除。遂提出仲裁。

【争议焦点 &裁决结果】

    本案争议焦点为：委托他人写的辞职报告是否有效？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尤某的辞职申请虽不是本人所写，是其委托同事柏某所写，但是不存在重

大误解、遭受欺骗或者胁迫以及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其

真实意思表示。故尤某申请确认公司解除与尤某劳动关系的行为系违法解除的申请不予支持，尤某

申请公司支付尤某赔偿金 38395 元的申请不予支持。

【律师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尤某虽是委托同事书写辞职报告，但最终是本人提交辞职报告给公司。公司在收到尤某

的辞职报告后，表示同意尤某辞职。虽尤某的辞职申请虽不是本人所写，但根据尤某自己提交的行

为得出辞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辞职申请已经成功送达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也已同意尤某的辞

职，则尤某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行为已经行使完毕，相应的双方解除劳动关系行为已经发生和形

成。此外，尤了解到自己不能享有经济补偿后，反悔自己当初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

到支持。

    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律是是一种形成权，可以由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单方行使且一经行使，就足

以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后果。权力行使完成的标志是权利人以法定方式将行使权

利的意思表示成功传达给权利相对人。因而劳动者在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行，一旦主

动提交了辞职报告就意味着主动离职，即需要承担相应的行为结果。此外，劳动者在行使自己的权

利和承担自己的义务都应遵循诚信原则，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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